
陸、金融財稅 

一、金 融 

(一) 金融機構 

本市 108 年底金融機構總計 408 家，其中本國銀行 231 家，農會信用部 122 家，本國

產險 17 家，信合社 14 家，本國壽險 12 家，漁會信用部 9 家，票券金融 3 家。 

 

(二) 存放款情形 

本市 108 年底存款總餘額為 2,468,999 百萬元，其中本國銀行存款餘額為 1,918,927 百

萬元占 77.72%，郵匯局存款餘額 527,667 百萬元占 21.37%，信用合作社 22,405 百萬元占

0.91%；放款總餘額為 1,176,109 百萬元，本國銀行放款餘額為 1,159,532 百萬元占 98.59%，

其餘為信用合作社 16,577 百萬元占 1.41%。 

 

二、財 稅 

本市歷年來預算編列均根據量入為出原則，在歲入方面，仰賴大量之稅課收入 47,231,944

千元，在歲出方面，以教育支出 26,037,205 千元列為首要，民國 108 年度總預算歲入為 86,258,744

千元，較 107 年度 84,857,087 千元，計增加 1,401,657 千元(1.65%)；另總預算歲出為 86,258,744

千元，較 107 年度 84,857,087 千元，計增加 1,401,657 千元(1.65%)。 

(一) 歲入預算部份 

稅課收入 47,231,944 千元占 54.76%。 

罰款及賠償收入 754,819 千元占 0.88%。 

規費收入 3,387,237 千元占 3.93%。 

財產收入 645,281 千元占 0.75%。 

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4,330,771 千元占 5.02%。 

補助及協助收入 28,601,631 千元占 33.16%。 

捐獻及贈與收入 161,217 千元占 0.19%。 

其他收入 1,145,844 千元占 1.33%。 

 

(二) 歲出預算部份 

一般政務支出 9,597,785 千元占 11.13%。 

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29,448,922 千元占 34.14%。 

經濟發展支出 19,981,002 千元占 23.16%。 

社會福利支出 12,314,047 千元占 14.28%。 

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 3,423,505 千元占 3.97%。 

退休撫卹支出 3,196,094 千元占 3.71%。 

警政支出 6,594,368 千元占 7.64%。 

債務支出 590,000 千元占 0.68%。 

其他支出 1,113,021 千元占 1.29%。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本市 108 年總預算(歲入) 

 

 

 

     

 
 

 

本市 108 年總預算(歲出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三、稅 課 

(一) 國稅 

民國 108 年度，實徵數為 101,540,622 千元，其中營利事業所得稅 28,610,867 千元占

28.18%；綜合所得稅 17,643,673 千元占 17.38%；遺產稅及贈與稅 2,022,157 千元占 1.99%；

菸酒稅 23,652,427 千元占 23.29%；貨物稅 295,042 千元占 0.29%；證券交易稅 3,225,155 千

元占 3.18%；期貨交易稅 35,636 千元占 0.04%；特種貨物及勞務稅-8,258 千元占-0.01%；健

康福利捐 12,917,652 千元占 12.72%；營業稅 13,146,271 千元占 12.95%。 

  

 

(二) 市稅 

民國 108 年度，實徵數為 26,922,418 千元，其中印花稅 553,379 千元占 2.06%；使用牌

照稅 5,302,463 千元占 19.70%；地價稅 5,534,973 千元占 20.56%；土地增值稅為 6,652,848

千元占 24.71%；房屋稅 7,634,266 千元占 28.36%；娛樂稅 116,666 千元占 0.43%；契稅 1,127,823

千元占 4.19%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市 108 年市稅捐實徵數(市稅)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
